附件1

北京市公安局关于

印发技防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24年版）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局属各单位：

现将《北京市公安局技防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4年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北京市公安局

                                      2025年1月 日

    （主动公开）
北京市技防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第一章 总则

为规范技防管理行业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根据国家和本市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基准》。

本《基准》适用于北京市技防管理行业违法行为的处罚裁量。

本《基准》执法主体为北京市公安局、各分局、直属分局以及其他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业务部门。

本《基准》中各类违法行为依据社会危害性划定为A、B、C三个基础裁量档次。其中：“违法行为本身社会危害性严重的”对应A档、“违法行为本身社会危害性一般的”对应B档、“违法行为本身危害性轻微的”对应C档。

本《基准》中，针对各类违法行为设定的基础裁量档，其对应的裁量幅度为依法“从轻”处罚的下限至“从重”处罚的上限。属于行政处罚法应当或可以减轻、加重处罚情节的，可以跨越本《基准》规定的基础裁量档实施处罚，具体裁量基准见《处罚裁量基准表》。

第二章 违法行为裁量档次

第一节  违反《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

的行为

（一）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违反《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应当建设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不建设或者不按照规范和标准建设的，其行为属于基础裁量C档。依据《办法》第十九条的规定，上述违法行为的裁量幅度为：“责令限期整改并予以警告；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合格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按照不同违法情节划分为“责令限期整改并予以警告”“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三个基础裁量阶次。

（二）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违反《办法》第六条规定，单位设置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擅自采集本单位范围以外的公共区域的图像信息的，其行为属于基础裁量B档。依据《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上述违法行为的裁量幅度为“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按照不同违法情节划分为“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处1万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处2万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两个基础裁量阶次。

（三）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或个人违反《办法》第七条规定，擅自在公共场所设置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其行为属于基础裁量的B档。依据《办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上述违法行为的裁量幅度为“责令拆除；单位设置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个人设置的，对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按照不同违法情节划分为“责令拆除；对单位处1万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责令拆除；对单位处2万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责令拆除；对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三个基础裁量阶次。

（四）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违反《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不遵守备案制度的，其行为属于基础裁量的C档。依据《办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上述行为的裁量幅度为“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按照不同违法情节划分为“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处1000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5000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下的罚款”两个基础裁量阶次。

（五）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违反《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未采取保障图像信息系统运行安全管理措施的，其行为属于基础裁量的B档。依据《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上述行为的裁量幅度为“责令限期整改，可以对单位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合格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按照不同违法情节划分为“责令限期整改，可以对单位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三个基础裁量阶次。

（六）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违反《办法》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和第十四条规定，未建立、健全或者违反图像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以及擅自查阅、复制、提供、传播图像信息的，其行为属于基础裁量的B档。依据《办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上述违法行为的裁量幅度为“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按照不同违法情节划分为“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分别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两个基础裁量阶次。

（七）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违反《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拒不提供图像信息的，其行为属于基础裁量的B档。依据《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上述违法行为的裁量幅度为“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按照不同违法情节划分为“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分别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两个基础裁量阶次。

第二节 违反《北京市住宅区及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建设

和使用管理办法》的行为

物业管理单位或产权人违反《北京市住宅区及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建设和使用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物业管理单位或产权人不依法履行管理职责，其行为属于基础裁量B档。依据第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上述违法行为的裁量幅度为“责令改正，并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章 减轻、加重处罚的适用

（一）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有违法行为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二）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有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有违法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

（三）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并取得被侵害人谅解的；

2、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的；

3、有立功表现的;

4、主动投案,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违法行为的；

5、其他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不予行政处罚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应当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四)违法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重处罚：

1、有较严重后果的；

2、教唆、胁迫、诱骗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

3、对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证人等打击报复的；

4、1年内因同类违法行为受到两次以上公安行政处罚的。

第四章  其他特别裁量规则

（一）违法行为在2年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5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继续或者持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被侵害人在违法行为追究时效内向公安机关控告，公安机关应当受理而不受理的，不受本条第一款追究时效的限制。

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违法行为人当场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三）对违法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

第五章 实施裁量基准制度的要求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的程序，适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法律、法规、规章对行政处罚程序有特别规定的，按照其规定执行。

本《基准》及对应的《处罚裁量基准表》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有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与本《基准》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基准》为准。
违反《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
处罚裁量基准

	编  码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基准

	C05834C010-

C05835C010
	1、应当建设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不建设；
2、不按照规范和标准建设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的规定，应当建设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不建设或者不按照规范和标准建设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整改并予以警告；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合格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条第一款  下列单位和区域，应当安装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            
（一）党政机关、国家机关所在地，广播电台、电视台，电信、邮政、金融、服务单位，博物馆、档案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危险物品生产、销售、存放场所等重要单位；
（二）宾馆、饭店、商场、医院、学校、幼儿园、文化娱乐场所，举办体育赛事的场馆、场地，住宅区、停车场等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

（三）重点道路、路段和主要交通路口，地下通道、过街天桥，机场、火车站、地铁和城铁车站，公共电汽车的重要交通枢纽等；
（四）城市供排水、电力、燃气、热力设施，城市河湖及其他重要水务工程等重要基础设施；
（五）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地点和区域。


	一般情况下


	责令限期整改并予以警告


	C05834C020-

C05835C020
	
	
	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合格，尚未造成危害后果。


	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2万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C05834C030-

C05835C030
	
	
	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合格，造成危害后果。
	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C05836B010
	擅自采集本单位范围以外的公共区域图像信息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单位设置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擅自采集本单位范围以外的公共区域的图像信息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分别处500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条 单位按照本办法规定自建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应当符合政府的统一规划和要求，不得采集本单位范围以外的公共区域的图像信息。


	尚未造成危害后果
	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C05836B020
	
	
	造成危害后果
	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C05837B010
	擅自在公共场所设置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擅自在公共场所设置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拆除；单位设置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个人设置的，对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七条  交通道路、广场等公共场所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建设由政府负责，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该公共区域设置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


	单位设置，尚未造成危害后果。
	责令拆除；单位设置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2万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个人设置的，对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C05837B020


	
	
	单位设置，造成危害后果。

	责令拆除；单位设置的，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3万元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个人设置的，对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C05837B030
	
	
	个人设置

	责令拆除；对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C05838C010
	不遵守备案制度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不遵守备案制度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一条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应当自系统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30日内，将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建设情况按照保卫隶属关系向市或者区、县公安机关备案；没有保卫隶属关系的，向本单位所在地的区、县公安机关备案。


	一般情况下
	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分别处500元以下罚款。



	C05838C020
	
	
	1、责令改正拒不备案；           

2、造成危害后果；              3、其他情节严重情形。
	责令改正，并对单位处5000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分别处500元以下罚款。



	C05839B010


	未采取保障图像信息系统运行安全管理措施，影响系统安全运行。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未采取保障图像信息系统运行安全管理措施，影响系统安全运行的，由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整改，可以对单位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合格的，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二条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应当采取下列措施，保证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安全运行：
（一）对于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密切接触的人员进行岗位技能和保密知识的培训；
（二）建立安全检查、运行维护、应急处理等制度；
（三）保持图像信息画面清晰，保证系统正常运行；
（四）不得擅自改变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用途和摄像设备的位置。
    使用单位委托其他单位运营、维护、管理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双方应当明确保证系统安全运行的责任。


	一般情况下
	责令限期整改，可以对单位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分别处500元以下罚款。



	C05839B020
	
	
	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合格，尚未造成危害后果。
	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C05839B030
	
	
	逾期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合格，造成危害后果。
	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C05840B010-

C05846B010
	1、未建立、健全或者违反图像信息安全管理制度；
2、擅自查阅、复制、提供、传播图像信息。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未建立、健全或者违反图像信息安全管理制度，以及擅自查阅、复制、提供、传播图像信息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的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图像信息安全管理制度，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值班监看制度，发现涉及公共安全的可疑信息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二）建立图像信息使用登记制度，对图像信息的录制人员、调取时间、调取用途等事项进行登记；
（三）按照规定期限留存图像信息，不得擅自删改、破坏留存期限内图像信息的原始数据记录。
 负责图像信息监看的工作人员，应当遵守各项图像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坚守岗位，爱护仪器设备，保守秘密。与图像信息监看工作无关的人员不得擅自进入监看场所。留存的图像信息除按照本办法的规定使用外，任何人不得擅自查阅、复制、提供、传播。


	一般情况下
	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分别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C05840B020-

C05846B020
	
	
	造成严重后果
	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C05847B010
	拒不提供图像信息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的规定，拒不提供图像信息的，由公安机关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发生社会治安、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等突发公共事件时，具有突发公共事件调查、处置权的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查看、调取、复制图像信息，有关单位应当予以配合。


	一般情况下


	对单位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分别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C05847B020
	
	
	造成严重后果


	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分别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北京市住宅区及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建设和使用
管理办法》处罚裁量基准

	编  码
	违法行为
	法律依据
	违法情节
	裁量基准

	C05850B000
	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管理人不依法履行管理职责。

	第十二条第一款  对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管理人不依法履行管理职责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九条 住宅区及住宅安全防范设施公共部分的使用和维护，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没有物业管理单位的，由产权人负责。
    住宅区及住宅的物业管理单位或者产权人（以下简称管理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保证安全防范设施不间断运行，并有效记录监控信息；
（二）妥善保存监控系统所记录的信息资料，且保存期限不得少于７日；
（三）不得擅自改变安全防范设施的用途和位置；
（四）建立安全防范设施的日常检查、维护制度，对被损坏或者出现故障的安全防范设施，及时维修、排除故障。
    管理人对通过安全防范设施发现的涉嫌犯罪或者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应当及时报警。


	低额罚款，不需分阶。
	责令改正，并可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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